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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貪工作

2007年，廉政公署收到刑事案件共500宗，與2006年的586宗相比，減少約15%。

收案中具備條件處理的刑事案件有133宗，經初查後立案66宗，較上年增加約22%，當中

28宗為廉署主動立案，加上2006年轉入和重開的案卷，2007年廉署共須處理刑事立案案

卷113宗，而接到外地要求協查的案件18宗。

整年結案為34宗，其中向檢察院移送案件11宗，案件大多涉及公務員貪污、詐騙、索

賄以及濫用職權罪。法院審結廉署偵獲的案件6宗，包括3宗立法會選舉案件。

雖然舉報數字逐年下降，然而2007年廉署的刑事立案卻較上年增加22.2%，達66宗。

這一方面是由於廉署關注社會發展情況，對有跡象可能存在舞弊的地方主動作出調查，另一

方面，圍繞歐文龍案也有新立案件，兩者合共主動立案達28宗，是歷年來最多的一年。

4.1 歐文龍貪瀆案始末

2007年廉政公署最重要工作之一是成功偵辦歐文龍貪污案，並將案件移送檢察院起

訴。

2005年期間，廉政公署就歐文龍貪污涉及的相關公司和人士展開調查，期間曾進行了

搜索、調查帳冊和一系列分析工作，懷疑涉及龐大經濟利益。但深入調查後，發現涉及的

可疑金錢都是經本澳銀行匯往海外交易，基於廉署調查權受到管轄地域的限制，無法掌握

匯款確實最終地點和收款人身份，導致當時難以追蹤幕後者身份。而後來的調查證實，歐文

龍在英屬處女島成立了大量空殼公司，並透過迂迴途徑收受賄款和逃避執法部門調查。

廉政公署對涉及歐文龍貪污的相關公司和人士並未中止調查，直至2006年12月初接

獲香港廉政公署通報，指歐文龍在香港有可疑資產交易進行，廉政公署立即結合所掌握的

調查資料和人物進行綜合分析，啟動幾乎所有調查員進行48小時緊張而密集的工作，初步

推斷是時任運輸工務司的歐文龍司長涉嫌重大貪污行為，而涉嫌行賄者正是早前被調查的

建築公司和相關人士，調查工作漸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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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6日晚上約11時，數名廉署調查人員以受賄作不法行為罪、濫用職權罪

及財產來源不明罪等將歐文龍帶返廉署調查。翌日，行政長官何厚鏵在廉政專員及助理專

員的陪同下，舉行中外記者會，正式向外公佈，歐文龍已被廉署以受賄等罪拘捕。特區政

府隨即按規定通報中央人民政府，並由中央同時免去歐文龍司長職務，歐文龍世紀貪污案

正式曝光，消息震撼整個澳門社會乃至國際社會。

2006年12月7日，廉署陸續將歐文龍及其弟弟歐文富、弟婦歐陳華彩、父親歐榮光、

本澳建築商人何明輝、陳東生、殷飛歷等十多人，以嫌犯身份移送檢察院，12月8日，歐

文龍經終審法院刑事預審法官裁定送路環監獄羈押候審。

2007年4月4日，廉政公署經接近4個月的緊密調查，完成了對歐文龍貪污案第一階

段偵查，披露出歐文龍任職運輸工務司司長期間利用職權，為多間建築公司謀取利益，

然後收取巨額賄款。經查核，其所擁有的資產總金額高達澳門幣8億多元，當中包括在歐

文龍官邸搜出的現金、債券、名貴手錶、貴價海味及紅酒等物品，資產的總和為其多年

公職生涯總收入的57倍。 

2007年6月6日，檢察院以歐文龍涉嫌觸犯嚴重受賄罪、濫用職權罪、清洗黑錢罪、及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罪名，向終審法院提出起訴，並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相

關法律規定，由終審法院審理，一審定讞。歐文龍成為回歸後首位被起訴的司級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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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1日，終審法院向外公布完成預審程序，並作出起訴批示，裁定歐文龍受

賄作不法行為罪、清洗黑錢罪、濫用職權罪、法律行為中分享經濟利益罪、財產申報的虛

假聲明及財產來源不明罪等76項控罪表證成立，終審法院將排期審訊。消息一出，翌日港

澳多份報章均以歐文龍貪污案作頭號消息報導，控罪之多，再度令社會震驚。

2007年11月5日，歐文龍貪污案於終審法院首度開庭，控辯雙方證人合共超過100

人，呈堂的卷宗多達20多箱。審訊期長達一個多月，在2008年1月30日，終審法院對歐

文龍作出了終局確定判決，歐文龍40項受賄罪、13項清洗黑錢罪、2項濫用職權罪、1項

財產申報不正確、1項財產來源不明罪，共57項罪名成立，其累計刑期為230年，根據澳

門現行刑法規定個人最長刑期為30年，結果歐文龍合共被判處27年徒刑和24萬澳門元罰

金，另外充公其貪污所得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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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十二  歐文龍各項犯罪的處分表

2008年1月14日，涉及歐文龍案件的部分人士，包括歐文龍親屬、妻子陳明瑛、商人

何明輝、陳東生、殷飛歷等被告在初級法院開始審訊，其中何明輝和陳明瑛缺席審訊，兩

人正被國際刑警發出紅色通告通緝（紅色通緝令）。

4.2結案及移送檢察院案件簡況

2007年廉署刑事立案66宗，加上2006年轉入的45宗和重開案卷的2宗，共須處理

刑事案卷113宗。廉署全年刑事案卷結案34宗，當中移送檢察院處理案件11宗。以下摘

要介紹移送檢察院案件：

1月    偵破詐騙房屋津貼案。2006年9月19日，廉署接到

投訴人親身投訴，指懷疑民政總署退休職員梁某於在職期間，向

部門訛稱租住投訴人單位，並偽造租單以領取房屋津貼，導致投

訴人須向財政局繳納高昂房屋稅，案件由此被揭發。該案件已於

2007年1月12日移送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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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在偵查歐文龍貪瀆案過程當中，廉署急需傳召一名博彩監察協調局稽查人員到

廉署協助調查。當廉署人員向其表明身份並通知其需要到廉署協助調查，即遭到對方蠻橫

無理對待，不但拒絕提供身份證明文件，而且還拒絕到廉署協助調查，並在強行離開時推

撞廉署人員，在警告下仍強烈反抗及襲擊廉署人員，導致多名廉署人員受傷，最後廉署人

員合力將其制服。其行為已構成抗拒及脅迫罪，廉署人員即場宣告其現行犯身份並帶回廉

署調查，該案已移送檢察院。承辦此案過程當中，廉署人員更發現案中涉嫌人身為公務員

擁有達50項物業和3間營業中的商業場所，由於涉嫌人可能牽涉到其它犯罪行為，因而另

立案卷進行偵查。

4月　廉署於2006年11月接獲

匿名舉報信，指運輸工務司司長歐

文龍擁有逾億元銀行存款，懷疑其

巨額存款是貪污所得。

經廉署深入調查發現， 2004

至2006年間，以歐文龍以及其他

一些海外公司的名義於香港銀行開

設的帳戶存入了港幣約2億多元，

上述部份存款由中、港、澳等地的多間建築公司通過複雜的過程轉給歐文龍，作為歐文

龍透過其運輸工務司司長權力，協助該等公司取得多項澳門公共工程的報酬，例如“東亞

運動會體育館綜合體工程”、“理工學院綜合體育館及新廈工程”、“國際射擊中心項

目”、“第三大橋的設計及承攬工程”、 “路氹城地下重型停車場承包工程及追加工

程”、“澳門特殊和危險廢物處理站的設計/建造、營運及保養工程”及“澳門清潔專營

合同的續約”等合同的報酬。

廉署更發現前歐文龍官邸內藏有大量的港元、澳門元和美元等現鈔，以及多件名貴珠

寶手飾等。據統計，2000年至2006年間，歐文龍及其妻陳明瑛以二人名義或透過他人擁

有的財產約共增加澳門幣8億多元。案件於2007年4月送檢察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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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案開審當日，各地傳媒爭相報導。

5月　本案源於歐文龍貪污案。嫌犯為鄧某及一眾協助鄧某向歐文龍給付賄款人士，

有關嫌犯涉嫌透過銀行轉帳、開立支票或無抬頭現金支票、甚至以現金形式，將賄款轉移

予歐文龍，手法與清洗黑錢相類似。

調查發現，2003年12月至2006年6月期間，有多筆巨額款項經由鄧某操控的帳戶

流入歐文龍操控的帳戶，方式包括現金、匯款及支票等，部分交易更透過鄧某的員工及

朋友進行，涉及金額超過港幣4,300萬元。此外，鄧某還向歐文龍承諾提供一間公司10%

股份、政府物業管理合約10%利潤 、一個商舖、一間別墅及600萬元賄款。本案涉案嫌

犯包括歐文龍、陳明瑛，以及涉案建築商、其生意伙伴、員工和朋友等共10人。本案於

2007年5月29日送交檢察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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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文龍案開審及宣判時，引起各地傳媒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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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偵破司警索賄案。2006年2月中旬，

廉署接獲正在澳門監獄服刑之囚犯舉報，聲稱其

於2005年4月下旬一個下午偷運毒品“麻古”

自關閘口岸回澳，隨即被3名司法警察吳某、

馮某及鄭某拘捕，並向其索取30萬元。最後

舉報人因未能滿足司警人員的要求，被帶返司

法警察局處理。

經調查後發現，司警人員在辦理該案期間

疑點重重。首先3人並沒有即時對舉報人上手

扣，搜到毒品後亦沒有即時向上級滙報，並在澳門多處繞圈，期間容許其致電予多位朋

友，拘捕後歷時3個多小時才回司警局。本案透過多名證人，及有關人士出入境記錄和

吳某的手提電話通話資料及有關情節分析證明，3名司警人員涉嫌要求他人提供澳門幣

30萬元，作為私下放走犯罪嫌犯及不處理其運毒罪行的賄款。案件於2007年6月14日

送檢察院處理。

6月　偵破勞工事務局督察

索賄案。2007年4月30日，廉

署分別接獲勞工局和市民投訴，

指勞工局勞動監察廳督察李某

向其索取介紹費，以協助其來

澳工作。本案於2007年6月15

日送檢察院處理。

7月　偵破獄警受賄案。囚犯黃某於2007年7月中旬致電一手提電話經銷店東主鄭

某，訂購一部手提電話、三張記憶咭和三顆原裝電池，合共港幣3千9百元，並要求鄭某

替其下載一些色情影片。另外，黃某使用手提電話指示梁某行賄獄警蔡某將上述物品帶

入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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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20日，廉署人員先後以現行犯身份將蔡某和梁某拘捕，同時在蔡某身上

搜獲由梁某交給他的澳門幣1萬元賄款，以及在他住所內搜獲由梁某交給他的手提電話及

配件。獄警蔡某於2007年7月21日被羈押。本案於2007年10月11日完成調查並送檢察

院處理。

8月　偵破地盤經理行賄衛生局

稽查案。衛生局於2007年7月24日

來函轉介一宗懷疑有人行賄的案件，

內容指任職衛生局的衛生監督在2007

年7月20日下午3時巡查黑沙環某樓

盤時，一名建築公司女職員將一個放

有澳門幣5千元的信封放進其右側褲

袋。該衛生監督懷疑有人企圖以金錢

賄賂公職人員，以圖儘快通過樓宇檢查，遂向上級舉報。本案於2007年8月1日送檢察

院處理。

9月　 偵破獄警受賄案。廉署根據投訴資料，懷疑一名姓葉囚犯透過其姓陳女友，向

黑沙環一電話專門店購買3G視像手提電話，再透過電話店職員將電話及5千元賄款交給一

名姓梁獄警，以便帶入監獄。案件於2007年9月14日移送檢察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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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偵破行賄民政總署考牌官案。廉政公署2007年10月接獲民政總署投訴，指有

一名電單車駕駛測驗考生行賄公務人員，以求通過該次的考試。

廉署展開調查，發現該名電單車駕駛測驗考生在重型電單車駕駛執照考試的路試過程

當中，違反道路交通規則駕駛電單車橫過實線及逆向行駛，被現場負責監督考試的民政總

署考牌人員發現，依據程序終止其路面考試資格並給予不合格紀錄。但該名考生為求改變

評分即時向考牌員提供澳門幣5百元賄款，遭考牌員拒絕。有關行為構成行賄作不法行為

罪，本案已移送檢察院處理。

11月　本案源於歐文龍貪瀆案。本案一眾嫌犯為協助何明輝、陳東生以及殷飛歷向歐

文龍給付賄款，涉嫌透過銀行轉帳、開立支票或者無抬頭現金支票、甚至以現金形式，將

賄款轉移予歐文龍，手法與清洗黑錢相類似。

經深入調查後發現， 2004年至2006年期間，有多筆大額存款存入歐文龍掌握的以

他人個人以及其他海外公司的名義於香港銀行開設的帳戶中，涉及金額約港幣2億多元。

該等人士的款項均來自何某、陳某以及殷某所操控的帳戶。換而言之，何某、陳某以及

殷某等人透過“中間人”以隱匿方法向歐文龍給付賄款。

本案涉案嫌犯包括林姓商人、陳明瑛，以及涉案建築商的二判商、員工和親屬等，以

及協助歐文龍收受賄款的人士等共26人。本案於2007年11月15日送交檢察院處理。



澳 門 廉 政 公 署 年 報 2 0 0 7

33

11月　偵破體育發展局前領導濫用職權案。2004年，廉政公署收到針對體育發展局

前領導的舉報。調查顯示，體發局前領

導明知與其關係密切的按摩技師潘某不

具備運動創傷治療的學歷和臨床經驗，

仍聘用潘某擔任醫生，令潘某在薪酬、

工作時間、職稱方面獲得不正當利益，

另一方面亦以更便宜和便捷方式取得潘

某的按摩服務。本案已於2007年11月

15日送檢察院。

4.3案件協查和交流培訓工作

4.3.1 跨境案件協查

案件協查是廉政公署的重要工作之一。2007年，廉署接獲中國內地、香港及海外協

查案件18宗以及上年轉入的協查案件21宗，其中調查完結20宗，仍需繼續協查的有19

宗。此外，廉署在跨境案件協查方面也獲得海外執法部門的合作，歐文龍一案得以成功的

偵破，海外反貪機構的積極配合起了重大作用。該案龐大的賄款和清洗過程，全部都在澳

門境外進行，廉署得到海外執法部門，尤其是香港廉政公署的大力協助，得以取得關鍵證

據，以及透過港、澳兩地司法合作取得法庭審訊證據。

粵港澳三地每年也定期舉行 重實務的個案協查工作座談會，檢討過去一年的協查工

作和未來的工作安排。2007年的粵港澳個案協查工作會議在香港廉政公署舉行，澳門廉署

代表參加了會議。會上三地代表回顧和分享過去一年的協查工作經驗，同時對加強和規範

協查機制、建立緊急案件協查機制、建立證人出庭程序、情報交換機制、提高案件協查效

率、規範處理銀行資料程序等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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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招聘和培訓工作

2007年，廉政公署進行了第六屆調查員的招聘和培訓工作。經過3個月筆試、體能考

核、家庭訪問和面試程序，廉署從2千多名應聘者中錄取了15名，這是廉署成立以來招聘

調查人員最多的一次。同年8月至12月，廉署展開為期4個月的培訓課程，讓學員接受法

律、體能、團隊精神、調查技術，槍械以及專業操守等各項訓練，還分別前往廣東省人民

檢察院和香港廉政公署接受集訓，課程導師皆來自中、港、葡、澳等地的專家學者。培訓

班學員在通過接近20項的專業考試後，於2007年12月加入廉政公署。

為了不斷地提高廉署調查員的調查技術，廉署聘

請了曾任澳門初級法院合議庭庭長的本地法官查贇為

廉署人員教授偵查及出庭的法律專業知識，也邀請了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務長郝宏奎教授講授虛擬偵查和

情報學。

2007年，廉署繼續派遣了兩批調查人員前往中

國人民公安大學研習。同時，也派調查員參加香港

廉政公署舉辦的調查員培訓課程、總調查主任指揮課

程。此外，還派調查主任前往澳洲坎培拉參加澳洲聯
培訓班學員在外地集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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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警察(AFP)主辦的“嚴重罪行管理課程”(MOSC)，以及前往越南河南參與澳洲聯邦警察

(AFP)主辦的“亞洲區域執法管理課程”(ARLEMP)等。

派員前往澳洲參加“嚴重罪行管理課程”

4.4國際組織的廉潔評價

2007年，澳門的廉政工作繼續受到國際社會關注。國際反腐敗組織“透明國

際”2007年9月公布的年報中，澳門清廉指數在全球180個國家及地區排名第34位，和

上年第26名相比略有下降；然而澳門在25個亞太地區中和上年同樣排名第6位。總部設

於香港的“政治及經濟風險評估”2007年年報指，澳門廉潔程度於13個亞洲地區和國家

中排名第4，也和上年持平。

4.5法院審判

2007年，由廉署偵查經法院判決的案件共6宗，涉及被告人數31人，其中14人被判

罪名成立，3人為政府公務員。詳細案情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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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十三：2007年法院判案摘錄



澳 門 廉 政 公 署 年 報 2 0 0 7

37



38

澳 門 廉 政 公 署 年 報 2 0 0 7

至2007年，廉署偵破涉及2005年立法會選舉的案件共7宗，其中5宗案件已由法庭審

結。5宗案件涉及的被告有75人，40人被判罪名成立，當中14人判處監禁不准緩刑，7人

判處監禁獲准緩刑，其餘19人判處罰款。監禁人士中最重判刑4年，包括一名候選人，最

輕9個月，其中4人因涉及賄選犯罪被法院判處中止政治權利5年，換言之5年內禁止參選

立法會和選舉投票。另有2宗選舉案件待審，所涉及的嫌犯人數達137人。

4.6財產申報工作

根據第10/2000號法律第四條第五款，廉署有權監督涉及財產利益之行為的合規範

性及行政正確性。根據權限，廉署2007年度接待財產申報共9,380人/次，接收申報書共

8,257份，資料列表如下：

此外，2007年廉署人員也向本澳公務員講解財產申報的操作制度，以及向外地同行

講解了本澳財產申報的經驗。 


